
中国节能协会创新奖氢能产业企业贡献奖和科技进步奖评审

管理办法（暂行）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了表彰和奖励在我国氢能产业做出突出贡献的组织和个

人，推动氢能产业技术进步，促进产品市场应用，树立行业品牌标杆，助

推国家能源转型，助力“双碳”目标早日实现，中国节能协会氢能专业委

员会依据“中国节能协会创新奖”特设立“中国节能协会创新奖氢能产业

企业贡献奖和科技进步奖”。 

第二条  为保障中国节能协会创新奖氢能产业企业贡献奖和科技进

步奖（以下简称“氢能产业创新奖”)评审工作的公平、公正、科学，中

国节能协会氢能专业委员会根据中国节能协会创新奖的有关规定，制定

本办法。 

第三条  氢能产业创新奖是面向全国氢能领域（行业）的综合性奖项，

代表氢能领域高科技发展水平的一项社会力量奖，主要奖励在氢能领域

科学研究、技术创新与开发、科技成果推广应用和产业化、创新管理等方

面取得卓著成绩或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 

第四条  氢能产业创新奖评审工作由中国节能协会氢能专业委员会

（英文简称 HEIC）组建评审工作办公室和专家评审委员会，在中国节能

协会的指导和支持下组织实施，接受中国节能协会的管理和监督。 

第五条  氢能产业创新奖评审工作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

开展，不收取任何费用。每个申报主体可申报多项奖项，但每届评选至多

只能获得一项奖项。 



第六条  氢能产业创新奖奖项设置如下： 

（一）氢能产业企业贡献奖： 

氢能产业影响力企业 

氢能产业小巨人企业 

氢能产业社会责任企业 

氢能产业优秀成果企业 

氢能产业最具成长性企业 

氢能产业园区 TOP10 

（二）氢能产业科技进步奖： 

氢能产业制氢技术进步奖 

氢能产业储运技术进步奖 

氢能产业应用技术进步奖 

 

第二章  组织机构 

 

第七条  为保证评审工作的公开、公平、公正，评审工作设立氢能

产业创新奖评审工作办公室和专家评审委员会。 

第八条  氢能产业创新奖评审工作办公室设在中国节能协会氢能专

业委员会秘书处，履行以下主要职责： 

（一）受理申报材料； 

（二）根据本办法对申报材料进行分类整理； 

（三）组织专家对申报项目进行初评，确定提名项目； 

（四）评审工作的对外联络； 



（五）评审工作的档案管理工作； 

（六）评审活动的宣传推广。 

第九条  专家评审委员会由氢能领域相关的专家组成，并履行以

下主要职责： 

（一）对申请单位及技术进行评审； 

（二）提出评审意见； 

（三）审定获奖单位； 

（四）对评审过程中的争议做出裁决； 

（五）研究处理评审工作中出现的重大问题。 

第十条 评审专家组成员应具备下列条件：  

（一） 支持氢能产业发展，能够按时参加评审工作及有关活动；  

（二） 熟悉氢能产业动态和发展趋势，有较强的综合分析判断能

力； 

（三） 职业道德良好，工作认真负责；  

（四） 严守评审秘密，不得泄露评审情况；  

（五） 评审专家组成员为申报单位负责人时，须回避本届评选工

作。 

  

第三章  评审标准 

 

第十一条  氢能产业企业贡献奖 

（一）氢能产业影响力企业 

1.企业成立 5年以上； 

2.企业注册资金 1亿元以上，员工人数 100人以上； 



3.企业年度氢能相关业务收入 5000万元以上； 

4. 近 2 年企业研发经费支出占营业收入比重不低于 3%，从事研发

和相关技术创新活动的科技人员占企业职工总数的比例不低于 15%。截

至 2019年底，拥有与主要产品相关的有效发明专利（含集成电路布图

设计专有权）2项或实用新型、外观设计专利 5项及以上； 

5.企业起草或参与制定氢能产业相关国际、国内、行业及团体标准

不少于 5项； 

6.企业积极布局氢能全产业链，有完整的精细化管理方案，取得相

关体系、产品及服务认证。 

（二）氢能小巨人企业 

1.企业成立 3年以上； 

2.企业注册资本不低于 5000 万元，员工人数 50人以上； 

3.企业氢能相关拳头产品具有自主知识产权及技术领先性； 

4.企业从事特定细分市场时间达到 2 年及以上，其主营业务收入

占营业收入 70%以上，主导产品享有较高知名度，且细分市场占有率位

于全省前 3位（如有多个主要产品的，产品之间应有直接关联性）； 

5.企业本年度氢能收入 3000 万元以上； 

6.企业起草或参与制定氢能产业相关国际、国内、行业及团体标

准； 

7.企业积极布局氢能全产业链，有完整的精细化管理方案，取得相

关体系、产品及服务认证。 

（三）氢能产业社会责任企业 

1.企业成立时间 3年以上； 

2.企业注册资本不低于 5000 万元，员工人数 50人以上； 



3.企业在行业内具有良好声誉和较强影响力，具有良好的企业社

会责任； 

4.企业有独立的企业社会责任部或可持续发展部，在节能降碳方

向具有明确的倡议并持续进行相关工作； 

5.企业有第三方机构出具的企业 ESG报告优先； 

6.企业积极布局氢能全产业链，有完整的精细化管理方案，取得相

关体系、产品及服务认证。 

（四）氢能产业优秀成果企业 

1.企业成立时间 3年以上； 

2.在氢能领域开展了具有影响力的示范项目或氢能相关产品具有

成功的终端商业应用； 

3.企业近 2年业务增长迅速且未来发展潜力巨大； 

4.企业积极布局氢能全产业链，有完整的精细化管理方案，取得相

关体系、产品及服务认证。 

（五）氢能产业最具成长性企业 

1.近三年企业氢能相关业务营业收入年度增长率 15%以上； 

2.近三年企业毛利率呈明显上升趋势；  

3.氢能相关主要业务在同业中排名领先；  

4.营业收入不低于 2000 万； 

5.企业积极布局氢能产业，有完整的精细化管理方案，取得相关体

系、产品及服务认证。 

（六）氢能产业园区 TOP10 

1.园区入住率不低于 50%； 

2.园区具有氢能公共实验测试平台或公共检测平台； 



3.园区氢能企业占比不低于 30%； 

4.园区针对氢能方向出台了有竞争力的人才政策和招商政策。 

第十二条  氢能产业科技进步奖 

（一）氢能产业制氢技术进步奖 

1.符合国家氢能产业鼓励推荐方向； 

2.拥有该技术的知识产权，不存在成果权属、主要完成单位和主要

完成人及其排序方面的争议，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3.具有第三方技术评价或认定报告，也可由三位相关领域专家进

行论证后给予推荐； 

4.该技术的应用能够解决氢能产业制氢阶段现有问题瓶颈，有显

著的节能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具有实际应用案例； 

5.在制氢领域有广阔的应用潜力，具有一定的推广意义。 

（二）氢能产业储运技术进步奖 

1.符合国家氢能产业鼓励推荐方向； 

2.拥有该技术的知识产权，不存在成果权属、主要完成单位和主要

完成人及其排序方面的争议，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3.具有第三方技术评价或认定报告，也可由三位相关领域专家进

行论证后给予推荐； 

4.该技术的应用能够解决氢能产业氢能储运阶段现有问题瓶颈，

有显著的节能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具有实际应用案例； 

5.在氢能储运领域有广阔的应用潜力，具有一定的推广意义。 

（三）氢能产业应用技术进步奖 

1.符合国家氢能产业鼓励推荐方向； 

2.拥有该技术的知识产权，不存在成果权属、主要完成单位和主要



完成人及其排序方面的争议，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3.具有第三方技术评价或认定报告，也可由三位相关领域专家进

行论证后给予推荐； 

4.该技术的应用能够解决氢能产业应用阶段现有问题瓶颈，有显

著的节能效益，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具有实际应用案例； 

5.在氢能应用领域有广阔的发展潜力，具有一定的推广意义。 

第十三条  申报企业需根据申报材料要求，完整提交申报资料中

的必须项目，并尽量补充其他可体现企业相关工作的补充资料。评审工

作办公室可根据申报资料要求申报企业补充相应证明文件。 

 

第四章  评选程序 

 

第十四条  申报 

符合条件的单位，根据自愿原则，在规定时间内填写申请表，并组

织提供相关材料，递交到中国节能协会氢能专委会秘书处。 

第十五条  核实 

氢能产业创新奖评审工作办公室对每份申报材料进行核实，必要

时将进行现场核查。 

第十六条  评审 

氢能产业创新奖评审工作办公室将组织由不少于 5 名氢能领域专

家组成的专家评审委员会对申报项目进行评审，最终根据申报单位申

请的不同奖项，由评审专家委员会分别考察申报单位在近两年内申报

领域的业绩和表现进行综合评定后确定获奖名单。 

 



第十七条  公示 

获奖名单将在中国节能协会氢能专业委员会官方网站

（www.heic.org.cn）、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节能协会氢能专委

会）以及合作媒体平台上进行公示。 

第十八条 异议和罚则 

氢能产业创新奖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接受社会各界的监

督。评审工作实行异议制度，若有异议，自评审结果发布之日起 15 工

作日内，实名向秘书处提交书面证明材料，过期不再受理。秘书处将异

议材料转交申报单位，督促其在规定时间内核实材料和情况，并将核查

结果报送秘书处。秘书处有权经评审专家组审定，撤销其奖励。氢能产

业创新奖应严肃认真、实事求是，一经查实弄虚作假、剽窃他人成果，

或违反《中国节能协会创新奖氢能产业企业贡献奖和科技进步奖评审

管理办法》规定的，取消该单位 2 年的申报资格。尚未授奖的，经评

审专家组审定，秘书处有权取消单位当届的获奖资格；已授奖的，经评

审专家组审定，秘书处有权撤销其奖励。 

第十九条  宣传 

通过中国节能协会氢能专业委员会官方网站（www.heic.org.cn）

及官方微信公众号（中国节能协会氢能专委会）等相关新闻媒体进行宣

传推广。 

第五章  附则 

 

第二十条  本办法适用于“氢能产业创新奖”评审，并由中国节

能协会氢能专业委员会负责解释。 

第二十一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